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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47188665][bookmark: _Toc447265500][bookmark: _Toc447265214]采购需求
一、说明
（一）采购人：徐州市铜山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项目名称：徐州市铜山区2025年度地籍图编制项目
（三）项目预算：本项目不接受超过160万元（采购项目预算金额）的报价。报价包括但不限于材料费、税金、设备、运费、人员服务等全部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
[bookmark: _GoBack]（四）合同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底。
（五）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项目概况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快编制地籍图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4〕1481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关于深化开展地籍调查和地籍图编制工作的实施方案》（苏自然资函〔2024〕868号）以及《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转发关于加快地籍成果入库汇交工作的函的通知》等文件要求，2025年10月底前，完成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及自然资源地籍数据的汇交工作，按照部、省、市时间节点要求，基本建成统一标准的地籍数据库，实现与登记数据库同步更新；完成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地籍图全覆盖，数据成果入库上图并汇交到省厅。
三、服务内容
[bookmark: OLE_LINK3]1.地籍数据成果采集、分析
按照国家、省相关标准规范，对徐州市铜山区地籍图编制所需数据成果进行收集、分析，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构建工作底图。需收集的地籍数据成果包括：（1）集体部分地籍数据成果：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宅基地房地一体调查登记成果、集体建设用地数据成果；（2）国有部分地籍数据成果：土地征收数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数据；（3）行政区、地籍区、地籍子区；（4）自然幢；（5）自然资源业务审批结果数据（规、审、批、供、用、补、查等）；（6）最新影像数据；（7）自然资源地籍调查数据。
2.地籍数据成果整理
（1）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数据整理
基于农村房地一体地籍调查成果、农村房地一体登记成果、现有不动产权籍调查库，与铜山区不动产登记数据关联分析，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数据，开展图形数据和登记属性的关联，形成已调查已登记数据、已调查未登记数据，标记已登记缺图形数据。
（2）已完成地籍调查的自然资源地籍数据成果整理
提取自然资源登记单元、权属分区、自然状况分区、公共管制分区等矢量数据以及全民所有自然资源权利主体及单元信息表、调查记事表、调查成果核实表、成果审核表等属性数据，开展自然资源地籍数据图形及属性检查。 
3.补充完善宗地图形数据
以集体土地所有权为工作底图，辅以最新的高分辨率正射影像（地面分辨率应优于0.5m），叠加行政区划、地籍区和地籍子区界线等成果，制作勾绘工作底图。
在工作底图上，以宗地为单位勾绘农村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勾绘宅基地范围时，以宗地为单位，对存在围墙等独立院落、明显独立使用范围的，按院落、明显独立使用范围勾绘形成宗地；对难以按独立使用范围勾绘形成宗地的，按建筑占地范围勾绘形成宗地。对于勾绘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工作中遇到的与各类权属界线交叉重叠、位置偏移等问题标注。
对勾绘成果编制不动产单元代码以单独图层纳入数据库管理。
4.地籍数据标准化建库
（1）数据标准化建库。基于现有铜山区不动产权籍数据库，按照《地籍数据库 第1部分不动产》规范要求，对数据库结构、字段值域、字典标准、要素代码、数据分层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符合部、省要求的地籍数据库。
（2）数据入库。将整理完成的各类数据成果按照铜山区地籍数据库标准要求进行数据入库：1）将地籍区、地籍子区、行政区等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加载到地籍数据库中；2）将完成整理的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地籍调查成果按照调查层、勾绘层导入地籍数据库中。
5.地籍数据汇交
[bookmark: _Hlk207636949][bookmark: _Hlk207379383]（1）按照部、省关于集体部分地籍数据库成果的汇交要求，2025年10月底前将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地籍数据成果按照《地籍数据汇交要求（试行）》要求，制作数据汇交包，逐级汇交到市、省，并根据各级检查意见进行修改完善，直至通过省级检查。
（2）按照部、省、市时间节点要求，基本建成统一标准的地籍数据库，实现与登记数据库同步更新；完成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地籍图全覆盖，数据成果入库上图并汇交到省厅。
6.地籍图编制
在完成地籍数据标准化建设基础上，依据《地籍调查规程》《地籍图编制技术规范（试行）》等规定，依托铜山区建设的地籍数据库，编制电子地籍图。
四、技术要求
为保证本项目建设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实用性，技术设计需要严格遵照国家局的相关指导性控制文件以及国家和行业颁布的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
	序号
	标    准    名    称
	标准版本号

	1
	地籍调查规程
	GB/T 42547-2023

	2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 21010-2017

	3
	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
	GB/T 37346-2019

	4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 2260-2007

	5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GB/T 7027-2002

	6
	信息安全技术 政府部门信息安全管理基本要求
	GB/T 29245-2012

	7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1部分：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图式
	GB/T 20257.1-2017

	8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T 24356-2023

	9
	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
	TD/T 1066-2021

	10
	不动产登记数据整合建库技术规范
	TD/T 1067-2021

	11
	地籍数据库 第1部分：不动产
	TD/T 1015.1-2024

	12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数据规范
	TD/T 1084-2023

	13
	地籍图编制技术规范
	试行

	14
	地籍数据汇交要求
	试行

	15
	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籍调查工作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3〕195号

	16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快编制地籍图的通知
	自然资办函〔2024〕1481号

	17
	关于深化开展地籍调查和地籍图编制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苏自然资函〔2024〕868号

	18
	关于加快地籍成果入库汇交工作的函
	自然资登记函〔2025〕32号

	19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地籍数据库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
	自然资办函〔2025〕1010号


五、项目成果要求
成果包括数据库成果、文字成果。
（1）不动产地籍数据库成果。包括宅基地、建设用地等地籍调查成果。
（2）自然资源地籍数据库成果。包括已开展自然资源地籍调查的数据库。
（3）文字成果。工作总结、技术方案、技术总结等文字成果。
六、安全保密要求
1.项目实施必须符合国家、江苏省、徐州市和徐州市铜山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系统安全相关管理规定，遵守数据资料保密要求。此约定不因项目的结束而终止，一直有效。
2.项目实施单位必须有完善的保密规定。
3.项目验收时，实施单位提交成果数据后应承诺销毁所有过程数据和最终成果，不得用于其他项目。

